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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利得追繳、吹哨者制度與
按次處罰
－簡介民國 104 年水污染防治法修正重點

 顏秀慧
 董事長特別助理

水污染防治法 ( 以下簡稱水污法 ) 自民國 63

年公布施行迄今已逾 40年，其間雖經民國 72年、

80 年、89 年、91 年、96 年等數次修正，然因近

年來陸續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件，為加強制裁惡

意違規之污染行為人，故立法部門及行政部門 1

均著手研擬修正、增訂各相關條款，以期有效遏

止環境違法行為。

水污法業於本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

主要修正重點除了提高罰鍰與加重刑責之外，較

為特別的是加入不法利得追繳、鼓勵內部員工檢

舉不法之吹哨者制度等規範，以及將行之多年的

「按日連續處罰」全部改為「按次處罰」，均為

我國環境法規中所首見。

茲臚列本次修正之相關條文，並參考其修正

立法說明分析如右：

一、不法利得追繳

本次新增之不法利得追繳規定，列於水污法

第 39 條與第 66 條之 2，係分別適用於涉及刑責

之犯罪行為與單純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兩種情

況，修正條文如下：

1　 水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共計 22 案進行委員會審查，分別為行政院函請
審議 1 案及立法委員提案 21 案，詳見立法院公報，第 104 卷，第 11 期，
第 304 頁以下。

水污法第39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

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

三十四條至第三十七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

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

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犯本法之罪者，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或支付第七十一條主管

機關代為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外，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如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時，應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

之。但善意第三人以相當對價取得者，不在此

限。

為保全前項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其

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扣

押其財產。

陽能電池 (CIGS)，其需求量亦因太陽能電池的

用量預估會逐年增加。產業生產所需的含鎵物

料主要來自於進口，依據財政部關稅署進出口資

料庫資料，我國近 5 年鎵相關物料進口項目包括

化合物型態之砷化鎵、鋁砷化鎵、磷化鎵、磷砷

化鎵、磷化銦，及半成品砷化鋁鎵晶圓、砷化鎵

晶圓、磷化鎵晶圓、磷砷化鎵之發光二極體晶粒

及晶圓、磷砷化鎵晶圓、磷鋁鎵化銦之發光二極

體晶粒及晶圓，其中砷化鎵晶圓進口量逐年攀升

趨勢，103 年砷化鎵晶圓進口量約占進口總量之

75%；進口國家主要以日本為主 ( 占 32%)、中國

大陸次之 ( 占 27%)、德國位居第三 ( 占 17%)。

含鎵廢棄物主要包括生產半導體晶片、LED

晶片或晶粒等晶圓代工產業製程產出之廢靶材、

砷化鎵晶圓研磨泥、晶圓廢料、研磨粉屑、封裝

不良品、廢水處理污泥等，以及經消費者使用廢

棄之太陽能電池、顯示器、LED 燈等，回收含

鎵廢棄物主要來自砷化鎵晶圓研磨泥及廢靶材等

項。國內目前尚無業者針對含鎵消費性產品廢棄

後鎵之回收，其可能之原因與含銦消費性產品廢

棄多經中間處理後採焚化或掩埋處理相近。前述

含鎵物料關聯產業循環鏈結如圖 4 所示。

六、結語

廢棄資源經再生程序產製二次物料成為物料

供應鏈之一環，已成為各國發展循環經濟重要之

課題。我國在推動廢棄資源再利用方面，雖已獲

致相當成效，惟部分二次物料因品質與供應之穩

定性，無法回到產業物料供應鏈，發生棄置而污

染環境事件，迫使主管機關加嚴二次物料之行政

管理如銷售流向申報，降低產業使用二次物料之

意願，進而減緩物料循環之推動；另就產業發展

所需之稀貴資源，在生產製程所產生之含稀貴資

源廢棄物多已進入回收再生體系，惟屬消費性產

品廢棄物後之回收，現階段業者多從事拆解、分

類工作，並視國際市場收購價格將其輸出國外精

煉再生，再以高純度金屬錠或特用化學品型態進

口到台灣，而國內掌握該等電子廢棄物精煉再生

技術之業者，卻苦於「料源」缺乏致稼動率低，使得

經濟規模不足構成完整之產業循環供應鏈。

國內部分產業與廠家已逐步朝向建構物料循環鍵

結，以降低對天然資源之依賴，為促使我國邁向循環

經濟發展，有賴政府藉由全面盤點物料管理相關政策

法令，排除或鬆綁可能影響推動產業物料循環之相關

法令制度，建立關聯產業共生循環與資源儲備制度，

進行相關關鍵技術之基礎研發，制定具誘導產業優先

使用二次物料之機制，以永續物料管理為出發點，提

升資源生產力，促使資源循環使用於產業製造生產與

消費使用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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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無效，以保障員工；然若該污染者為民營事

業，其與員工之間的僱傭關係屬私法契約關係，

員工如因本條款而受有不利益時，仍應循現行規

定，依其原有身分尋求法律救濟，如提起給付薪

資、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勞資爭議訴訟；故條文

亦在第三項採行舉證責任轉換之機制，規定雇主

應證明對吹哨者所採取不利處分與吹哨者揭弊行

為無關，以保障員工權益。

三、按次處罰

水污法中對於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違規

行為，除情節嚴重者須論以刑罰外，行政罰之方

式向採罰鍰、限期改善、未改善者按日連續處

罰、情節重大者停工停業、必要時廢止許可證或

勒令歇業等方式處理。

利用「按日連續處罰」來督促污染者改善，

雖是一種有力的工具，但近年來因行政罰法之施

行、行政執行法之修正，司法實務見解與學者見

解對於按日連續處罰之法律性質與執行方式，已

有明確之認定標準，認為早期行政機關「一次作

成多份處分書」及「污染者改善完成後始送達處

分書」等作法須予以調整 7。

本次水污法修正，對於第四章罰則第 40 條

以下之各條，除原已規定「按次處罰」者不予修

正外，將所有「按日連續處罰」規定均修正為「按

次處罰」，而按次處罰之執行方式，依第 57 條

之規定係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準則。惟目前

相關子法尚未訂定完成，亦尚未進行草案預告，

對於違反水污法規定之連續行為，其違規次數之

認定方式、稽查之時間間隔等執行要項，仍有待

相關規範明確訂定後始能了解。

7　 可參見顏秀慧，「環境法中按日連續處罰之性質」，綠色生產力通訊，
第 32 期，第 16-18 頁，2013 年 4 月。

水污法第 39 條因屬刑罰規定，是以應參照

刑法中之相關規定一併解讀，如刑法第 38 條 2 之

沒收規定以及第 58 條 3 之加重罰金審酌規定。刑

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對於犯罪所生或所得之

物，原則上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得予以沒

收；而水污法第 39 條第 2 項中規定，「因犯罪

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故應將本條解為刑法第 38

條第 3 項但書所稱之「特別規定」，以特別法優

於普通法原則而優先適用；至於水污法第 39 條

第 1 項之罰金加重額度，則應審酌刑法第 58 條

之規定自不待言 4。

水污法第 66 條之 2，依修正立法說明係參考

2　刑法 (103.06.18 修正 ) 第 38 條：
下列之物沒收之：一、違禁物。二、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物。三、因犯
罪所生或所得之物。
前項第一款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之物，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得沒收之。但有特
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3　刑法第 58 條：
科罰金時，除依前條規定外，並應審酌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及犯罪所得之利益。
如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

4　前此，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亦曾在條文中加入罰金審酌規定，如
89.2.2 制定公布及 92.1.8 修正公布之第 31 條：「科罰金時、應審酌因犯
罪所得之利益，如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二倍範
圍內酌量加重。」後於 99.2.3 修正時刪除本條，其修正說明即敘明「本
條內容因刑法第五十八條已有相同規範，爰予刪除。」可資佐證。

行政罰法第 20 條 5 而定，而實務上亦已有司法

判決 6 肯認公法上不法利得追繳之適法性。

二、吹哨者制度

所謂吹哨者 (whistle-blower)，是指團體內

部挺身而出揭露不法行為的人，本次新增之吹

哨者制度，列於水污法第 39 條之 1。依修正

說明所述，係「有鑑於廢（污）水排放污染需

要多人合意共謀，爰參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五十條、國外對於吹哨者（whistle blower）

及污點證人保護之立法例，增訂本條以鼓勵內

部員工檢舉不法。」增訂條文如下：

水污法第39條之1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不得因廢（污）水

處理專責人員或其他受僱人，向主管機關或司

法機關揭露違反本法之行為、擔任訴訟程序之

證人或拒絕參與違反本法之行為，而予解僱、

降調、減薪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其行使管理權之

人，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減薪或其

他不利之處分者，無效。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廢（污）水處理

專責人員或其他受僱人，因第一項規定之行為

受有不利處分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對於

該不利處分與第一項規定行為無關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

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或其他受僱人曾

參與依本法應負刑事責任之行為，而向主管機

關揭露或司法機關自白或自首，因而查獲其他

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然須注意的是，第二項雖明定污染者對揭

弊員工故意為解僱、降調、減薪或其他不利之

5　行政罰法 (100.11.23 修正 ) 第 20 條：
為他人利益而實施行為，致使他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
為人因其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
值範圍內，酌予追繳。
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他人因該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
受處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酌予追繳。
前二項追繳，由為裁處之主管機關以行政處分為之。 

6　 如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2175 號判決、102 年度判字第 304
號判決等。

水污法第66條之2

違反本法義務行為而有所得利益者，除應

依本法規定裁處一定金額之罰鍰外，並得於所

得利益之範圍內，予以追繳。

為他人利益而實施行為，致使他人違反本

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人因其行為受有

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

利益價值範圍內，予以追繳。

行為人違反本法上義務應受處罰，他人因

該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時，得於其

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予以追繳。

前三項追繳，由為裁處之主管機關以行政

處分為之；所稱利益得包括積極利益及應支出

而未支出或減少支出之消極利益，其核算及推

估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